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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判例法研究从1986年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取得相当的、循序渐进的、试验性的科研成果。
我们的判例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对于如何参照先例，就失去了探讨的基础。
为了建立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我们必须采取参考判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建立指导案例
制度的做法，不断扩大指导案例对司法实践的导向性影响。
一、指导案例总结研究的意义最早的英美判例来源于更早的案件审理的总结，与我们今天的案例总结
和发布实际上异曲同工。
我们今天的案例与判例的最直接区别是：判例具有法律效力，与法律是一回事，仅仅是存在的形式不
同而已。
就中国的案例而言，案例仅仅起到一种指导参考作用，而不是参照执行。
我们的案例不具有法律效力。
是否可以授予案例以法律效力？
就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尚不宜授予案例以法律效力，但授予其广泛的指导性、参考性作用还是十分
必要的。
第一，我们目前还是成文法国家，任何一部立法都是经过起草委员会综合各界意见起草为成文法律草
案的，并非以各种案例为原型，不以各种具体社会现象为依托，不会成为各种社会现象的立法。
我国是宏观性质的立法，将问题归纳集中后，形成为通常、普通意义上的法律规定。
这样立法的结果是，法律可能非常原则、体系完整、归纳全面但不具体，没有从社会需要的意义上补
充、完善所有可能想到的、遇到的社会问题，就形成一种文字上完美，但实际需要上仍然存在缺漏的
情形。
一般情况下，这类法律的稳定性比较差，能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且维持5年以上者寥寥无几。
这恰恰是成文立法所应当注意的。
这样粗糙的法律如何指导、规范司法实践呢？
如何具体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这都需要立法和司法谨慎三思。
第二，判例还没有立法依据。
如上所述，中国立法还只是成文立法，并无案例立法，目前也没有在全国立法权力机构通过允许以判
例作为立法形式的法令或者特别规定。
一般情况下，立法权力机构也不会通过允许以判例作为法律形式的规定，因为，几千年以来，我们就
从来没有过判例或者先例，即使有先例也只是口头上作为一种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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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公司设立、股东资格、股权转让、股权行使、公司担保、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公司解散清算等
方面出发，对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近20种公司案件类型进行了深入的、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尤
其对个案反映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每一类案件所可能引发的争议与问题，从规范案件审理、
加强案例指导力度的高度予以点评。
本书精选的26件公司法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意义，经由最高法院法官和部分省市法院法官精心审理
，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参照价值和指导推官价值。
    本书适合于全国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司法律顾问、高校师生等作为增强法律实践技能的教材、
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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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资证据的审查与认定  ——宁夏君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绿谷伟业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合
同纠纷案2．等额财产与等额债务相抵与他人组成新公司的约定不能对抗改制企业其他债权人依据法
人财产原则向新公司主张权利  ——山东信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  分行、滕州市
化肥厂、山东鲁南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滕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3．非典型
性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司法判断  ——兰双喜诉无锡市佳顺宾馆有限公司、朱建良、朱兆军、季健股
东确权纠纷案4．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金虚假的公司的民事责任  ——对关于帮助他人设立注册资金虚
假的公司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的请示答复的研究5．信托公司分立前与设立证券公司前的债务应如
何承担  ——中国工商银行兰州市金城支行诉兰州华龙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兰州市信托投资公司等借
款担保合同纠  纷案所涉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分业经营前无约定债  务分业后应如何划分的研究6．公司
对外担保效力的认定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智信投资有限
公司、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上诉案7．公司互保且已披露应按有效处理  ——运盛(
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市城北支行及福建省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纠纷
案8．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是有无效力、还是成立与否的问题  ——魏凤娇与吴笑月等股份转让纠纷案9．
合作公司股权转让的认定与处理  ——成都明都大厦物业有限公司与成都流行服饰广场有限公司  及李
响、广州白马服装市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10．如何认定股权转让中的善意取得  ——崔海龙、俞
成林与无锡市荣耀置业有限公司、燕飞  等四人以及孙建源等五人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11．瑕疵股权转
让中的民事责任承担  ——安达新世纪·巨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国际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协和健康医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股东权确权赔偿纠纷上诉案12．无充分证据不宜否认验资报告和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法律效力  ——枣庄市薛城区发电厂、枣庄市薛城区新大水泥厂与薛城供电局供
用电合同纠纷案13．资产评估机构对他人未经其同意、擅自使用评估结果所造成的损失不应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白银大峡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与许永峰、甘肃琪生会计师事务  有限责任公司及甘肃金太
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协议和资产评估纠纷案14．企业改制遗漏债务的承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公司南宁办事处与贵州舞阳神植物油  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青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镇远县建  材化工
公司、兴达冶炼厂、镇远县东峡电厂、黔东南州  地方电力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15．公司企业
兼并的效力及其责任后果的承担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太原办事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太
原办事处与朔州水泥厂等借款合同纠纷案16．如何确认企业改制司法解释“新公司接收原企业的财产
范围”以及新公司与原企业在诉讼中的地位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与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山
西航空实业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17．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个案中的慎重适用  ——四川通信服
务公司与四川金融租凭服份有限公司及  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金河支行、四川金租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担保纠纷案18．能否适用反向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与抚顺铝业
有限公司、  抚顺铝厂、抚顺新抚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19．关联企业人格混同的法人人
格否认  ——上诉人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  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
任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20．出资人和公司法人
混同时的补偿请求权主体  ——上诉人云南澜沧铅矿与被上诉人李泽财产所有权(采矿权变更补偿)纠纷
案21．第三人侵害时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及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  ——浙江和信电力开
发有限公司、金华市大兴物资  有限公司、通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厦控股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股
东代表诉讼纠纷案22．股东代表诉讼如何行使与恶意串通的认定  ——东风汽车贸易公司、内蒙古汽车
修造厂与内蒙古物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环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赫连佳新、  梁秋玲、内蒙
古东风汽车销售技术服务联合公司共同侵权纠纷上诉案23．股东意思与公司意思  ——宜昌嘉华置业有
限公司与华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务纠纷案24．股东请求法院审查公司章程的效力  ——宋聚国与山东
龙兴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25．股东资格认定与子公司承担责任的条件  ——兰州
常柴西北车辆有限公司、宁夏常宁  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银川  市新市区支行等借款担保
纠纷案26．公司解散的判定标准和认定依据  ——杨虎诉李玉德、天津腾德化工有限公司解散公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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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佳顺宾馆内部股东资格之争是隐名股东要求恢复其股东资格的典型案例，处理的公平合理有利于稳定
社会经济秩序，统一这类公司法案件的裁判标准，有利于化解公司法上的各类矛盾。
根据本案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
第一，关于隐名股东是否应当还原其真实身份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隐名股东投资于某个企业公司，会关心其权益的变化情况，不会任由他人随意处置自己
的巨额权益。
当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不发生矛盾时，显名股东也会自觉维护隐名股东的权益，遇有重大问题及时向
隐名股东通报，自觉按照隐名股东的指令经营管理公司正常事务。
而一旦双方发生矛盾，通常是显名股东“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权利欲望开始膨胀，意图侵
吞隐名股东的股权。
对于这样的案件，只要当事人没有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司法机关不能主动予以确认；当事人请求司
法机关确认其股东地位和身份的，司法机关应当在当事人举证质证的基础上，通过审理明确认定隐名
股东的真实身份和地位，也要对显名股东的权利义务作出评判，以免再发生类似案件，即防止显名股
东另行提起确认之诉，造成诉累。
第二，关于认定隐名股东地位的标准规范。
正如案例中所分析，确定隐名股东的地位与身份，并非一个指标，它需要多个指标加以证明。
例如既然是股东，就必然要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在股东名册加以记载。
而隐名股东多数情况下是做不到的。
但是，其起码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1.履行出资义务，不论是直接向公司出资，还是由他人代为、代
理出资，应当有证据证明其确实履行了出资义务，且是为了设立公司的出资行为。
2.有代为履行股东权利义务的主体，不论是委托他人，还是在公司出资协议中进行记载，都应当有据
可查。
3.客观上享有公司利益，承担对公司的义务，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应当有证据能够证明。
4.即使没有在股东名册或者工商部门登记中记载，但其确实在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文件上签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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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威点评最高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阐释最高法院终审裁判结果，最高法院法官深度撰写研究意见
，应用法律专家权威点评司法裁判，展现指导案例的司法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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